
债权转让公告

原债权人朱海铭将所持有的:原英兰和刘玉喜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
区法院审理并已判决案号为（2023）辽0103民初9122号的债权全部转让
给王金梅（身份证21010619641012092X），因被告失联，现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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